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跨領域會計學程修習辦法 

 

96.11.14 跨領域會計學程會議通過 

96.11.21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提 96.○.○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 

提 96.12.12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跨領域會計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本校會計學

系舉辦，並組成跨領域會計學程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為訂定本學程方向，並執行學程之推動，本小組設置委員五至七人，由學程主辦單

位推薦名單報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並由委員互選一人為學程召集人，任期亦

為一年。 

第三條  為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發展，企業界所需人才除了必須具備高度專業知識與技

能之外，亦強調跨領域專業之結合應用；本學程之設計理念，即在於使學生透過修

習本學程，獲得必備之會計相關專業知識，做為未來職場上制定決策之輔助工具，

並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增加未來的就業競爭力。 

第四條  本學程相關課程由本校相關系所支援教學。 

第二章 修習資格 

第五條 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均得申請修習本學程，外校相關系所學生亦得適度開放

修習。 

第六條 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應通過本小組之審核，未通過審核之學生亦可修習本學程課

程，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程其它修習條件，依據授

課教師要求訂定之。 

第七條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期辦理一次。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小組決定後公

佈之。 

第三章 課程 

第八條 本學程分為基礎課程、進階課程及支援課程，課程分類請參見本學程課程架構。 

第九條 學生應至少修畢本學程二十學分，含核心課程十八學分，且學程應修科目至少應有

九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課程，方頒授學程修業

證明，核心課程請參見本學程核心課程表。 

第十條  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免，由本學程委員小組認定之。 

第四章 修業年限、成績、學分 

第十一條 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七條之規定，修讀學程學生，已符合

其主修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得檢具相關證明，向教

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但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之規定。 

第十二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是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內，由其主修系 

所認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列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第十四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

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規定辦理。前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

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第十五條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向本校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

發本學程證明書。 

第十六條 學生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第五章 預修採計與學分抵免 

第十七條 本學程學生通過申請審查後，曾修習本學程課程之學分得辦理抵免，但抵免他校所

修課程以六學分為限。 

第六章 錄取資格之保留 

第十八條 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而未修畢本學程學分之大學畢業生，若成為本校研究所學生

，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學程總學分計算。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二十條 本辦法提校課程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